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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设立重庆黔江城市数据湖项目运营公司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一、对外投资概述 

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易华录”）与

重庆鸿业实业（集团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重庆鸿业”）拟合作投资成立易

重庆鸿数华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（暂定名，公司名称以工商注册为准，以下简

称“项目公司”）。项目公司注册资本拟定为 12,000 万元，其中，易华录拟出

资 5,880 万元，持股比例为 49%；重庆鸿业拟出资 6,120 万元，持股比例 51%。  

根据《公司章程》规定，本次对外投资项目的批准权限在公司董事会对外

投资审批权限内，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公司上述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，

不属于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二、交易对手方介绍 

企业名称：重庆鸿业实业（集团）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500114753054193U 

法定代表人：杨华君 

注册资本：121,700 万元人民币 

成立时间：2003 年 07 月 28 日 

注册地址：重庆市黔江区行署街 768 号民警新村宿舍 A栋 2 楼 1 号 

经营范围：许可项目：在政府授权范围内开展对国有资产多种形式经营；

从事工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；从事园区土地整治、开发；从事旅游项目开发管

理、酒店管理；对外投资廉租房建设、电力、房地产、矿产、生物制药、中小

企业融资担保、工业、加工制造业、社会公益事业等项目；在国家法律、法规

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直接或间接筹资、融资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

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） 



2、实际控制人 

重庆鸿业实际控制人为重庆市黔江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。 

3、失信情况 

重庆鸿业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。 

三、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出资方式 

投资方拟以自有资金向标的公司出资。 

（二）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重庆鸿数华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（暂定名，项目公司名称以工

商注册为准） 

主营业务：数据湖基础设施服务、数据运营服务、办公租赁服务、信息系

统集成服务、档案数字化加工或数据处理类项目 

投资规模及持股比例：全部投资方拟投资规模及预计持股比例如下： 

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（万元） 持股比例 

重庆鸿业实业（集团）有限公司 6,120.00 51% 

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5,880.00 49% 

总计 12,000.00 100% 

四、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投资金额 

易华录拟出资 5,880 万元，重庆鸿业出资 6,120 万元。  

（二）公司治理 

项目公司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。股东会是项目公司的权力机构，股东会

会议由股东按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。 

项目公司设董事会，董事会由 5 名董事组成，其中非职工董事 4 名，由易

华录提名 2 人，重庆鸿业提名 2 人，经股东会选举产生。另设职工董事 1 名，

由职工代表大会、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。董事会设董事长 1 名，

由重庆鸿业提名，经董事会选举产生。项目公司不设监事会，设 2 名监事，由

易华录、重庆鸿业各提名 1 人，经股东会选举后担任。 

项目公司设总经理 1 名，由易华录提名，经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解聘。设财

务负责人 2 名，财务总监由重庆鸿业提名，财务副总监由易华录提名，均经董



事会决定聘任或解聘。 

五、对外投资的目的、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对外投资的目的 

项目公司组建后，将发挥黔江区地处我国内陆腹地武陵山区、地质板块构

造稳定、战略安全度高的区位优势，建设及运营重庆市异地灾备中心，同时承

接黔江区政府及企业的数据存储、数据运营、数据资产化服务业务。 

（二）存在的风险 

1、政策风险 

由于项目公司未来将汇集大量政府数据，将涉及数据资产的管理和使用，

鉴于目前数据确权及使用的相关法律法规有待健全，未来或将存在一定政策风

险。 

2、经营管理风险 

项目公司成立初期，各项管理制度均不完善，各类人员的分工管理、资源

的调配等问题将逐步显现。项目公司将面临进一步完善现有管理体系、建立规

范的内控制度、提高管理能力、保证公司运营顺畅等一系列问题。 

3、运营风险 

在项目的运营过程中，可能存在由于项目的产品/服务收费价格定位不合理、

不恰当导致项目的运营收益低于预期。 

4、融资风险 

本项目投资金额高，融资压力较大，未来资金需求将成为项目公司工作的

重点，可能会产生资金不能足额到位、资金成本过高等风险。 

（三）对公司的影响 

异地灾备中心是保证大数据中心正常化运行的重要防灾机制，项目公司成

立后，将承接重庆市政府容灾备份相关业务，建设并运营省级大型容灾备份中

心，打造行业标杆，有利于公司全国数据湖容灾备份业务的开展，进一步提升

数据湖数据运营能力。同时重庆黔江数据湖可与重庆南岸数据湖、成都数据湖

形成协同效应，将数据湖业务的服务范围渐次延伸至整个西南地区，为数据湖

业务在西部其他重要城市落地奠定基础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1、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。 

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6 月 25 日 


